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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2月 9（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貳、 地點：視聽中心 

參、 主席：陳校長玟錡                                    紀錄：葉書瑜 

肆、 主席致詞：非常感謝老師的投入和家長會的參與，上學期活動皆圓滿完

成，學校也在個人或團體獎項中皆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下學期不論是在硬

體設備上，或是軟體教學中，我們皆會持續關注和精進。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111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附件一)。 

說   明：依據各處室規劃教務行政期程辦理。 

辦   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畢業典禮日期待教育局同意後確認，餘通過。 

 

案由二：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共同性暨個別性需求項目列入四聯

單、三聯單收費同意案。 

說   明： 

一、 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

校內收取學生個人需要或使用之代收代辦費，需經學校相關會議決

議通過，且邀請學生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 

二、 本學期按學生共同性需求列入四聯單收費的有：家長會費、團保費、

教科書費、簿本費、美勞材料費、自然材料費。 

三、 另屬個別學生需求性，需經調查後收取列入三聯單收費的有：營養

午餐、課後照顧(含課後延長)、課後社團、空手道團隊、桌球團隊、

刷卡簡訊費。 

辦   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據以執行列單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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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審議「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管理

辦法」(附件二)。 

說   明：依 111年 12月 9日北市教學字第 11131050032號函辦理。 

辦   法： 

一、 依教育部及教育局相關來函修訂。 

二、 修訂本校108年雨農國小學生使用手機管理辦法。 

三、 修正手機為行動載具，以及行動載具等相關規定。 

四、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通過，據以公告執行。 

 

柒、 臨時動議： 

議    案：訂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日期。 

決    議：預定 112年 8月 25日（星期五）上午舉行。 

 

捌、 結   論： 

感謝各委員參與，老師就像孩子在學校的父母，在學校亦或在家裡有什麼

狀況，都希望老師和家長間能有暢通的管道完善溝通。如有建議事項，也

歡迎向相關行政處室反應，期許親師生一同努力，讓孩子得到最大收獲。 

 

玖、 散   會：上午 11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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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辦法 
108.4.26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11.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8月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91138號函。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2月9日北市教學字第11131050032號函。 

二、目的：為維護團體秩序、學生在校專心學習，並兼顧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透過教育

宣導，培養學生正確使用之觀念與禮節。 

三、定義：依據教育部函示，本辦法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

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四、使用規定： 

（一）每申請一次核可有效時限為該學年度，學生與家長填妥申請表，經學校核准後才

能攜帶行動載具至校。 

（二）非使用時段（上學進校門後至放學以前）一律關機。 

1. 穿戴式行動載具僅能於在校期間使用分辨時間功能。 

2. 其他行動載具於上學進校門後至放學以前均關機、鬧鈴及其他功能等設定也須

清除。 

3. 學生在校期間，行動載具其他功能(如：記憶、拍照、攝影、 傳輸、通訊、計

算等)一律禁止使用。 

（三）學生在校期間，均須關機。如遇緊急狀況或特殊需求時，得向導師或任課老師說

明使用理由，經老師同意僅可與家人間聯繫後，由老師陪同方能開機通話，通話

完畢立即關機。 

（四）行動載具屬於貴重物品，學生攜帶行動載具進入校園，應自行善盡安全保管之責。

如因個人不當保管或違規使用造成之疏失，相關責任悉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學

校不負賠償責任。 

（五）如查獲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前兩次予以告誡並由導師暫時保管行動載具至放

學，第三次違規即註銷其使用資格，禁止帶行動載具到校。 

（六）如未經申請攜帶行動載具到校，則由導師暫時保管行動載具，並通知其家長領回。 

（七）學校調查行動載具違規等相關事宜時，學生及家長有義務配合調查。 

（八）其他如因課程需求，需使用行動載具，經任課教師同意後方可開機使用，課程結

束後， 應立即關閉。 

（九）家長於上課時間臨時有事需要聯絡學生時，請撥打學校電話：28329700 分機教務

處 211-215、學務處 221-225、輔導室 241-244，各處室會協助通知導師及學生。 

五、申請程序： 

（一）填寫「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申請表」，經家長同

意簽章後，請導師簽章，申請表交至學務處，學務處審核通過後才可使用行動載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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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二）未依規定申請者或因違反規範而被註銷使用者，該學年不得再提出申請。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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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學生攜帶及使用行動載具申請表 

申
請
人 

班級 座 號 姓  名 學生手機號碼 家長聯絡電話 

     

申請原因：（請詳述，若因敘述不明而無法通過申請者，恕不再次受理） 

 

管理辦法規定 QR Code    

 

 

 

 

□ 本人已和孩子詳讀相關規範內容，並願意及配合讓子女確實遵守，子女若有違規

願依相關規定處理。 
      學生簽名：                

 

※本申請表通過後，將複印二份，一份由導師留存備查，一份由家長留存 

 

 

 

家長簽章：                      級任導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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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通知單 
 

      年      班 姓名                  

➢ 違規日期 ＿ 年＿  月＿  日星期（  ）第     次違規 

➢ 違規原因                                          

                                                       

                                                     

➢ 若第三次違規及註銷其使用資格，禁止帶行動載具到校，確認無

誤後請簽名，以茲確定收到通知。 

 
 
 
導師簽名：                   家長簽名：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 學生行動載具領回通知單 
 

      年      班 姓名                  

因未申請通過使用行動載具，禁止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暫時由導

師保管，請家長親自領回。 

因第三次違規取消使用資格，行動載具暫時由導師保管，請家長

親自領回。 
 

 


